
2025 年预算调整公开

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58.39 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66.84 亿元，专

项债务限额 91.55亿元。2025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4.18亿元，其中一般债

务限额 3.06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 11.12 亿元。提前下达的 2025年新增地方政府

债务限额 14.18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3.06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 11.12亿元。

2025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资金安排，公路类 2.46 亿元，市政建设类 9.40
亿元，保障性住房 0.12亿元，医疗卫生 1.60 亿元，农林水利建设 0.60亿元。


